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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指出，心理健康不僅是沒有精神疾病，更是一

種能有效應對生活壓力、持續學習、順利工作

並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整體福祉狀態。然而，現

實中約有15%的在職成年人可能隨時面臨某種
精神障礙(1)，這不僅影響個人健康，也直接衝擊

企業的營運與勞動力穩定。研究顯示，心理健

康不佳會影響員工的認知、情緒、社交與身體

功能，進而降低生產力與安全性，甚至影響留

任意願。更嚴重的是，約10%至13%的自殺死亡
事件與工作壓力或工作條件有關(2)。我國職業性

精神疾病的認定比例遠低於日本(3)與韓國(4)。自

2009年首例疑似職業性精神疾病出現後，雖政
府修訂認定指引，但申請案件仍少。本院郭育

良教授團隊研究發現，職傷住院勞工在傷後六

年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盛行率達7.2%，與工傷嚴重程度及工作不
穩定性密切相關(5)。

臨床實務與制度發展

2012至2013年間，本院職業傷病門診與臨床
心理中心合作，建立「篩檢→評估→介入」的

整合模式，也發現職業傷害事件與憂鬱、強迫、

畏懼等心理困擾高度相關，突發創傷事件對勞工

心理健康影響不容忽視(6)。2014至2023年間，本
院診治147件職業精神類個案，47件開立職業病
評估報告，個案資料刻正回溯整理中。而有鑑於

疫情後就業市場之不確定性增高，精神疾病之盛

職場心理健康：從臨床診斷到制度改革的實務
觀察

行率升高，環境職業醫學部於2023年起設立「疑
似精神疾病門診」，並與院內精神科合作，強化

診斷與評估。本院團隊透過簡式健康量表(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50)、工作內容問卷(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等工具進行評估，精神科
職能治療師後續也加入團隊，探討勞工職場適應

與復工可能性。

職業精神疾病認定指引

PTSD與特定創傷事件的連結較為明確，國
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已
於2010年將其納入職業病列表，我國亦於2008年
納入，職業相關的創傷事件必須是「真正的或具

威脅性的死亡、重傷或性暴力」，而對於確診有

精神疾病但不完全符合本指引基準的個案，仍可

依循《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

參考指引》來認定其工作相關性。

我國認定指引強調三大條件：

1. 已發病：診斷為ICD-10 F2至F9精神疾病(以F2
至F4為主)。

2. 存在強烈工作壓力：發病前六個月內有可客觀
認定的心理壓力。

3. 排除其他主要成因：非由個人或非工作壓力引
起。

特別事件如重大工傷、性暴力、單月加班超

過160小時等，直接認定為「強」級壓力。其他
事件則需透過心理壓力評估表進行綜合判斷，並

考量個人脆弱性與應對能力，例如本身有長期的

健康問題、過去有失眠或精神疾病史、應對困難

與處理問題的能力較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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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本院環職與精神醫學部每月舉行雙科討論

會，自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間累計討論個案
32人，診斷包括憂鬱症、焦慮症、適應障礙、
PTSD、恐慌症、躁鬱症與思覺失調症等。除個
案外，團隊也探討爭議診斷，並蒐集日本、韓

國、澳洲、加拿大等國職業精神疾病制度與資

訊，進行比較。本文從中整理個案診斷過程與相

關之討論，反思綜合如下：

一、創傷後精神疾患與職災後續影響

精神疾病的致病原因多元且複雜，在職業病

的認定上常引發爭議。然而，PTSD是少數在精
神疾病分類中明確建立與特定壓力事故關聯的精

神疾病，惟仍需注意不同的診斷系統中(如ICD-
10及DSM-5)，當中對於PTSD的創傷事件定義及
出現之精神症狀仍有不同。在DSM-5中，職業相
關的創傷事件必須是「真正的或具威脅性的死

亡、重傷或性暴力」，在ICD-10中，則較為寬
泛的認為創傷事件是：「遭遇極具威脅性或災難

性的壓力事件或情況(無論是短期或長期)，這可
能會給幾乎所有人帶來普遍的痛苦。」部分職災

或交通事故病人雖不符合PTSD診斷，但仍出現
憂鬱、焦慮、退縮或社會功能低落等問題，其精

神困擾可能與長期復健、訴訟壓力、工作失能及

家庭互動惡化有關。對於這類創傷後繼發性心理

困擾個案，若缺乏職場支持，常加重心理負荷。

原則上，疾病症狀在創傷事件發生後數週至數個

月內(較少超過6個月)出現。若為延遲發病(創傷
後至少6個月才符合全部診斷準則)，則需在6個
月內已出現部分典型症狀。對於延遲發病類型，

要確診勢必得更謹慎探查指標事件至發病期間其

他可能影響之因子。個案中即有通勤車禍者因

長期復健未癒，診斷為慢性PTSD。另有腦傷導
致失語症者，因雇主不當對待而罹患憂鬱症；

此外國際間對職災後精神病的認定標準不一，

加拿大不予補償，澳洲則鼓勵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注意此類病程。比較也發現，
警察、消防員、急救人員等職業的PTSD發生機
率較高，採用推定原則簡化高風險職業病認定，

符合國際趨勢。

二、精神科診斷的複雜性與共病現象

診斷需由精神科醫師追蹤治療6個月，且至
少有6次門診後，出具註明ICD-10診斷碼的診斷
證明。實務上大多數的職業精神疾病認定案件

集中於F3(情感性精神障礙)與F4(壓力相關障礙
症)；相較之下，F2(思覺失調、思覺失調樣及
妄想性障礙症)的案件則較為罕見，也需要更審
慎評估。發病前一年內，若存在可能導致此次

發病的精神病史、明顯家族病史或成癮物質濫

用者，原則上將被排除。精神疾病診斷常隨時

間與觀察深入而改變，尤其急性期如急性壓力

症(acute stress disorder)、PTSD或適應障礙症，
可能在病程中共病或轉變為憂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s)、解離性
障礙症(dissociative disorders)或物質使用障礙症
(substance use disorder)，這提醒我們在評估時需
採取整體視角。若病人過去有相同診斷，但經積

極治療後已超過一年無症狀，之後再發病者，可

視為新案處理。因此對於已有精神病史者，需釐

清其精神疾病是否由工作壓力引起，或原病史影

響工作表現。認定指引雖允許「一年未發病」者

視為無病史，但如何界定「穩定」仍需精神科專

業判斷，建議以生活、社會與工作功能為準。此

外我們也觀察到歷年來此類職災求診勞工中有自

殺意念或行爲(attempts)比例高達三至四成，顯
示潛藏的精神危機，需及早辨識與介入。醫療人

員及職場人員皆應參與自殺守門員訓練，並適時

經由通報系統建立全面性自殺預防網絡，提供理

解與關懷，降低自殺風險。

三、工作壓力來源與職場適應問題

勞工壓力可能來自人力不足、職務不適、

升遷過快等因素。指引中「極度的長時間勞動」

是指發病前1個月內加班時數超過約160小時，或
若發病日前2個月內平均1個月從事約120小時以
上的加班，且該業務內容通常需該程度的勞動時

間，則心理壓力綜合評估為「強」。個案中有因

公司人力吃緊導致員工長期加班，最終罹患憂鬱

症即屬是，公務機構亦有類似案例，顯示此問題

跨公私立產業存在。另有員工因升任主管後角色

劇變，出現適應障礙。另主管若採高壓管理、言

語辱罵或侵犯隱私，可能構成職場霸凌。此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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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路跟騷與性騷擾個案，可能

導致焦慮、憂鬱與適應障礙。

近期文獻報導年輕族群網路霸凌

受害者心理困擾勝算比高達12倍
(7)。診斷醫師臨床上需辨識症狀

與事件關聯性，並協助個案報警

或尋求法律申訴等資源。

雇主若要求員工偽造資料、

使用績效改善計劃(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制度逼退員
工，可能造成精神傷害。部分個

案因壓力過大而求助門診，甚至

涉及法律糾紛。勞工若能提供錄

音及相關證據，有助認定，但通

常需勞工整理成文字再由職醫比

對認定指引。此外不僅考慮事件

本身，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也需評

估「事件後的狀況」，比如公司

是否在勞工精神疾患之後提供支

援、協助工作調整等。雇主作出

的人事管理決定，如：解僱、

懲處、升遷調動、工作量分配或

績效評估等在加拿大(如英屬哥
倫比亞省)排除在可補償範圍之
外，但在東亞國家，公司因人事

管理決定所造成的勞工心理壓力

仍可納入工作壓力源。

四、職業精神疾病認定制度之挑

戰與改革建議

境與實際情況。然而上述規定增加勞工舉證困

難，醫師也常面臨實務困境，包含無法獲得雇主

所提供客觀資訊亦無合法調查權的職業醫學科醫

師，卻要負擔開立客觀職業病認定報告的責任，

可能導致認定精神性職業病趨於保守；再者若有

法律訴訟介入，尤其事實晦暗不明有待司法端釐

清，基礎事實的不同可能影響職業病的認定，也

可能造成醫病關係緊張。醫師開立「職業病評估

報告書」，勞工持診斷證明與評估報告書，向勞

工保險局提出理賠申請，勞保局進行職業病審核

(圖1)。然而實況是，評估報告書開立後，勞工
未必提出申請，造成資源浪費，且個案也常失去

我國認定制度以專家評估為核心，但申請流

程主要由勞工端主動發起，勞工懷疑罹患職業性

精神疾病後，尋求精神科醫師進行診斷或轉介至

職業醫學科醫師，由其評估工作因果關係並開立

「職業病評估報告書」。指引雖有壓力事件等級

劃分，但仍缺乏強制通報與調查體系，指引建議

進行客觀評估，並需廣泛收集暴露證據，如：工

作時間表、工作項目、工作量、工作難易度，壓

力事件詳情：包括事件的種類、時間、強度及事

後狀況。除了當事人陳述，還應收集來自上司、

同事、部下、家人及朋友的資訊各類書面或電子

資料等，必要時可至工作場所錄影，記錄工作環

圖1 疑似職業病就診服務流程簡圖(摘自：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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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因此也應思考如何強化雇主與醫療機構在

職業精神疾病發生初期的通報責任，建議參考加

拿大、澳洲制度，建立三方(雇主、勞工、醫師)
通報機制來管理。

要更有效地應對職業精神疾病的挑戰，我們

需要從以下四個層面持續努力：

1. 診治面：要持續強化跨領域團隊合作，包括心
理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個案管理師、

廠醫護等等專業皆為重要合作對象。且無論

個案最終是否被認定為職業病，他們都有回

復職場的需求與壓力，醫療團隊應積極協助

其解決復工相關議題，我國勞動部及衛生福

利部亦有免費勞工心理諮商與青壯年心理諮

詢專案，需持續引介推廣。

2. 政策面：現行的職業病評估報告書，對於個案
後續的復工狀況與原職場環境的改善，實質

效益有限。建議參考日韓做法，由公權力適

時介入調查與認定，例如授權專責醫院進行

現場調查，以提升評估的客觀性與效力。

3. 組織面：應強化企業中臨場健康服務專業人員
(如職護、職醫)的角色，使其成為職場心理健
康的第一道防線。其職責應包括：主動監測

工作環境以識別潛在風險、向企業提供改善

工作條件的專業建議，並對雇主與員工進行

教育，提升對工作壓力危害的預防意識。

4. 社會面：要促進跨領域的對話與反思，從更宏
觀的視角探討職場心理健康議題。

結  語
職業精神疾病的診斷與認定需仰賴臨床判斷

與制度設計，我們建議由精神科與職業醫學科共

同評估，確保診斷客觀性及照護持續性。若無法

由同院醫師評估，政府應協助建立相互轉介服務

機制。企業應落實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指引，包括

危害辨識、人力調整、行為規範、溝通訓練與事

件處理程序。希望筆者所述的診治經驗能提供醫

療同仁參考，期望促進臨床判斷、跨科合作。職

場心理健康不僅是個人福祉，更是企業永續與社

會責任的核心。唯有建立安全、支持與回應的職

場環境，才能培育穩定且具韌性的勞動力。也期

盼透過臨床實務與制度改革，推動職業精神疾病

的早期辨識、有效介入與公平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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